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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领导听课制度的规定

教学工作是学院经常性的中心工作，提高教学质量是每一位领导干

部和教师的责任。为了进一步加强教学的检查和指导，及时了解、发现

和解决教学中存在的问题，检查、督促教学工作，切实保证教学质量，

营造一个关心教学、重视教学、支持教学、尊重教师、严格教学管理的

良好氛围，形成造就名师、建设名课的激励机制，经学院研究决定实行

学院领导和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听课制度，具体规定如下：

一、 听课人员范围

1、 学院党政领导；

2、 系主任、专业负责人；

3、 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。

二、 听课类型

1、针对性听课：有目的安排的听课。

2、检查性听课：配合各类教学检查安排的听课。

3．评估性听课：根据课程质量评估、教师教学质量评估等要求

安排的听课。

4．随机性听课：为了解和掌握课堂教学情况，随机进行的听课。

三、 听课要求

1．听课应达到的最少学时（按每学期计） 2 次；分管教学院长、

专业负责人 4 次。每次听课不少于 1 课时。

2．听课时，不预先通知授课教师。



3．听课人员应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，根据听课检查内容，认真填写

听课记录，实事求是、公正公平地记录教师的授课情况。听课记录要妥

善保存，要及时将听课中发现的问题向任课教师反馈，重要或紧急问题

应直接向教学院长反映。

四、 听课检查内容

1．学生方面：主要包括有无迟到、早退和缺课现象，课堂秩序，学

生是否认真听讲或完成实验等。在听课过程中，检查学生出勤情况、上

课时的注意力和听课效果；

2．教师方面：主要包括教学纪律（是否迟到，提前下课等），教学

态度、教学方法与手段、教学内容、教学效果、讲授能力、学生管理（对

学生交头接耳、睡觉、从事其他活动是否批评、制止）等。注意教师按

时上下课情况、师表、语言、举止和教书育人情况；

3．其他方面：主要包括教室（实验室）卫生、供电供水、灯光照明、

防火安全、环境噪声，桌椅是否完好，以及影响课堂教学的其他情况。

五、 听课管理

每学期至少 2 次讨论听课情况，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。听课记录

在学期末汇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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